
欧洲一体化

欧盟单边主义的新动向:反倾销
规则中的“社会倾销”条款分析

∗

赵海乐

　 　 内容提要:欧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对其反倾销条例的修订首次将“社会倾销”问题纳入反

倾销调查ꎮ “社会倾销”问题在欧盟条例中具象为“严重扭曲”的认定、损害计算、替代国

选择、期中复审和出口商待遇五个方面ꎮ 在欧盟 ２０１９ 年以来的反倾销调查实践中ꎬ中国

与美国均已受此规则影响ꎮ 其核心在于欧盟突破当前“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双边走向ꎬ转

而以单边手段强制实施劳工标准ꎮ 尽管中国企业对此的应对手段极为有限ꎬ但中国政府

仍可援引«反倾销协定»第 ２.２ 条“适当比较”规则以切断“严重扭曲”与结构价格之间的

关联ꎮ 鉴于欧盟单边措施是对国际法“以诺为则”与“平位法”特性的违背ꎬ中国政府虽

未必反对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关联ꎬ但应坚决反对非合意基础上的劳工标准的强制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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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起:“社会倾销”条款首次出现于欧盟反倾销规则

“社会倾销”一词ꎬ是一些发达国家针对国家间劳工标准差异而提出的一种变相

的贸易保护理论ꎮ 这些发达国家主张ꎬ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较低、未对工人提供

合理的工资与利益ꎬ进而导致产品价格低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ꎬ并最终达成类似于

“倾销”的不公平竞争效果ꎮ①

自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ＷＴＯ)主持谈判时起ꎬ贸易与劳工标准

问题就已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ꎬ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存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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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异ꎬ直至«马拉喀什协定»签订ꎬ此问题仍未达成一致ꎮ 至今为止ꎬ唯一提及该问

题的官方文件ꎬ是 １９９６ 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宣言ꎮ 该宣言一方面表明对国际劳工组

织核心劳工标准的遵守ꎬ但同时也提及应尊重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应遭到

质疑ꎮ① 在此之后ꎬ除«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监狱产品外ꎬ劳工问题并未正式写入任何

ＷＴＯ 条约ꎬ“社会倾销”条款也未真正写入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中ꎮ 与之类似ꎬ由于各

国环境保护水平差异而引发的“生态倾销”问题虽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更为完

善地体现为环境例外与健康例外ꎬ但同样未能纳入«反倾销协定»ꎮ 而在区域贸易协

定中ꎬ虽然美欧频繁在自由贸易协定(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ＦＴＡ)中纳入劳动条款或

劳工章节ꎬ有些条款甚至具有强制执行力ꎬ但至今尚无任何一个 ＦＴＡ 真正将“社会倾

销”落实为反倾销规则ꎮ

不过ꎬ上述状况却随着欧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间对其反倾销条例的连续修订而得到

彻底的改变ꎮ 欧盟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通过的第 ２０１７ / ２３２１ 号条例ꎬ②最引人注目之

处当属废除“非市场经济”条款ꎬ代之以“严重扭曲”规则ꎻ也正是在此条例中ꎬ欧盟正

式写入了“社会倾销”条款———将被调查国家是否遵守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劳工标准作

为“严重扭曲”认定标准之一ꎬ进而决定是否采用替代国价格认定倾销存在ꎮ③ 不仅如

此ꎬ欧盟随后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的第 ２０１８ / ８２５ 号条例中ꎬ将劳工标准问题进一

步设定为期中复审的启动条件、欧盟产业损害的考量因素与出口商价格承诺条件之

一ꎮ④ 上述种种改革足以使劳工标准正式渗透进欧盟反倾销调查的方方面面ꎬ而欧盟

２０１９ 年以来的反倾销调查实践ꎬ也为此议题的研究提供了至少 １０ 起案例ꎻ其中九起

均针对中国ꎬ而另一起则以美国为调查对象ꎮ

欧盟法律与实践的变革ꎬ在微观层面意味着“社会倾销”一词正式从比喻义上对

劳工标准差异的描述ꎬ转为实体法上倾销认定的考量因素ꎻ而在宏观层面ꎬ则必然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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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 需说明的是ꎬ尽管欧盟此前也曾在对华反倾销的“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中讨论过劳动成
本问题ꎬ但本文仍将欧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间反倾销规则修订界定为“社会倾销”条款的首次出现ꎮ 这是因为ꎬ一方
面ꎬ“市场经济待遇”问题只是针对个别国家而言ꎬ并非欧盟无差别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反倾销规则ꎮ 而本文讨论
的“社会倾销”条款则具有普遍适用效力ꎮ 另一方面ꎬ本文所论述的“社会倾销”条款ꎬ是指一些发达国家针对国
家间劳工标准差异而提出的一种理论ꎬ而欧盟此前的“市场经济待遇”条款极少关注劳工标准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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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贸易与劳工议题推进方式之争ꎮ 鉴于“以诺为则”是现代国际法的渊源特质ꎬ①此种

对劳工标准的单边执行是否违背现代国际法的法制属性? 欧盟的此种举措将在何种

程度上影响当前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双边进路ꎬ而当前多边规则是否能够对欧盟进行规

制?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ꎬ旨在预测国际经贸规则未来动向的同时ꎬ为中国企业破除贸

易壁垒提供参照ꎮ

二　 欧盟反倾销条例中的“社会倾销”条款综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社会倾销”条款首次出现于欧盟第 ２０１７ / ２３２１ 号反倾销条

例中ꎮ 它作为“严重扭曲”规则的一部分ꎬ正式取代欧盟 ２０１６ 年版反倾销条例②中的

“非市场经济”条款———而后者ꎬ恰恰是中国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向 ＷＴＯ 提起的“欧
盟———价格比照方法”案中的核心争议内容ꎮ③

根据欧盟 ２０１７ 年条例ꎬ“严重扭曲”是指价格或成本(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在

内)由于实质性政府干预的存在ꎬ成为非自由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ꎮ④ 而在判断严重

扭曲是否存在时ꎬ应当进一步考量六项内容:其一ꎬ市场中是否存在出口国政府所有、
控制或政策监督下的企业ꎻ其二ꎬ政府在企业中的存在是否允许政府对价格或成本进

行干预ꎻ其三ꎬ公共政策是否歧视性偏向于国内供应商或影响市场力量ꎻ其四ꎬ破产法、

公司法或财产法是否存在缺失或选择性实施ꎻ其五ꎬ工资成本是否存在扭曲ꎻ其六ꎬ企
业能否从服务于公共政策目标的机构或者非独立于国家的机构处获得财政支持ꎮ

上述六项因素中的第五项———工资成本是否存在扭曲ꎬ就是“社会倾销”问题在

倾销认定中的具象ꎮ 根据该条例序言第 ４ 段ꎬ对“工资成本扭曲”的认定ꎬ应当考量包

括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在内的国际标准ꎮ 需说明的是ꎬ一旦“严重扭曲”被欧盟认

定存在ꎬ不但会导致“工资”这一项生产要素适用替代国价格ꎬ而且极有可能导致正常

价值整体适用替代国数据加以计算ꎮ 不仅如此ꎬ此“替代国”也很有可能是遵循了国

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的代表性国家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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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欧盟再次通过第 ２０１８ / ８２５ 号条例ꎬ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倾销”

在反倾销调查中的功能ꎮ

首先ꎬ“社会倾销”将成为反倾销期中复审的启动条件之一ꎮ 根据此条例序言第

１２ 段ꎬ如果欧盟产业由于遵循更高的劳工和环境标准而导致成本上升ꎬ或出口国社会

与环境标准发生变化ꎬ则欧盟有权决定是否启动期中复审ꎮ

其次ꎬ劳工成本将用于计算欧盟产业所受的损害ꎬ或者进一步讲ꎬ计算“足以抵消

欧盟产业所受损害的倾销幅度”ꎮ 而对于“足以抵消”的判断标准ꎬ该条例表示ꎬ不仅

应当考量到欧盟产业遵守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已支出的成本ꎬ还需考量未来因遵守

更多劳工标准而支出的额外成本ꎮ①

最后ꎬ出口国劳工保护水准将直接决定其出口商是否有权做出价格承诺ꎮ 该条例

一方面表示ꎬ出口国是否遵循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ꎬ将直接决定欧盟是否接受出口

商所做出的价格承诺ꎻ②另一方面ꎬ该条例特别强调ꎬ即便欧盟已接受价格承诺ꎬ在出

口国撤回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批准的情况下ꎬ欧盟同样有权启动期中复审、撤回对原

价格承诺的批准ꎮ③

将欧盟反倾销条例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的修订综合分析可知ꎬ“社会倾销”问题已不

仅仅是宣示性条款ꎬ而是深入欧盟反倾销调查的方方面面ꎬ且完全具有强制效力ꎮ

首先ꎬ在倾销的认定方面ꎬ劳工标准问题将直接服务于“严重扭曲”的认定ꎮ 一旦

“严重扭曲”被认定存在ꎬ“结构价格”的适用将几乎可以确保倾销的认定ꎮ

其次ꎬ劳工标准问题还将服务于倾销的计算ꎮ 一方面ꎬ一旦“严重扭曲”被认定存

在ꎬ欧盟就将在适用结构价格的同时ꎬ拒绝继续适用“从低规则”(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ｅｒ ｄｕｔｙ ｒｕｌｅ)

计算反倾销税ꎮ④ 所谓“从低规则”是指“反倾销税的课征应当取倾销幅度与损害幅度

二者较低值”ꎮ 拒绝适用“从低规则”意味着ꎬ即便倾销幅度高于损害幅度ꎬ欧盟也同

样有权适用较高的倾销幅度计算反倾销税ꎮ 另一方面ꎬ即便欧盟愿意使用损害幅度而

非倾销幅度计算反倾销税ꎬ劳工标准问题也同样会提升损害幅度ꎮ 上文分析表明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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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８ / ８２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３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８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ｕｍｐ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７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ｓ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４)(２ｄ) .

Ｉｂｉｄ.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ｃ) .
Ｉｂｉｄ.ꎬ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ꎬ ｐａｒａ.１２.
欧盟对此的官方声明ꎬ参见 “ＥＵ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ＩＰ＿１８＿３９７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ꎮ 对“从低规则”的具
体修订参见欧盟反倾销条例 ２０１８ 年修订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ｕｍｐ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其中第
七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四款是对此的详细阐述ꎮ



盟对损害幅度的认定ꎬ不仅包括当前遵循劳工公约所增加的成本ꎬ还包括未来可能增

加的成本ꎮ 此种“预言式”损害幅度认定必然增加损害幅度的水平ꎮ
最后ꎬ出口国的劳工保护水准还将直接影响出口商待遇ꎮ 出口国劳工保护情形将

直接影响出口商的价格承诺能否被调查机关接受ꎬ出口国劳工保护状况的变化也很可

能引发欧盟启动期中复审ꎬ进而增加出口商的法律负担ꎮ
综上ꎬ社会倾销问题将直接影响倾销的认定、替代国的选择、反倾销税的计算与出

口商待遇ꎬ几乎贯穿了反倾销全部流程ꎮ 下文对于欧盟反倾销实践的分析ꎬ也将进一

步印证欧盟上述规定已被切实履行ꎮ

三　 “社会倾销”条款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的应用

(一)“严重扭曲”认定中的劳工标准研究

欧盟反倾销新条例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生效ꎬ其实际应用则始于 ２０１９ 年初ꎮ
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已有十起案例适用了“社会倾销”条款ꎬ其中包含 ２０１９ 年起对华反倾

销的九起案例ꎮ 然而ꎬ仅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ꎬ这九起案例并无太多内容可分析ꎮ
这是因为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欧盟对其反倾销条例进行首次修订的同日ꎬ即发布

了至今为止唯一一份市场扭曲国别报告ꎬ其中详细论述了中国从宏观经济政策到产业

政策的各个方面ꎬ并据此认为市场扭曲存在于中国钢铁、铝业、化学、陶瓷四个行业ꎬ以
及土地、能源、资本、原材料、劳工等诸多生产要素ꎮ 在 ２０１９ 年起欧盟运用新规则进行

的反倾销调查中ꎬ欧盟委员会甚至无须进行额外法律分析ꎬ只需直接援引该国别报告

即可得出结论ꎮ 因此ꎬ九起反倾销案件的终裁报告除所涉产业名称差异之外ꎬ在“严
重扭曲”问题上文本几乎完全一致ꎮ 而具体到“严重扭曲”的第四项———劳工标准问

题就更是如此ꎮ
以铝箔反倾销案为例ꎬ①调查报告中先后以援引国别报告的方式简要描述了中国

经济体制中的一系列“严重扭曲”因素ꎬ如国家干预、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国家足以

对企业价格形成干预、公共政策对国内供应商的偏向、中国破产法等法律的歧视性适

用等等ꎻ而对于劳工标准问题ꎬ此案终裁报告表示ꎬ中国在劳动保护方面存在如下“严
重扭曲”:一方面ꎬ“中国并没有加入某些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ꎬ尤其是没有加入与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相关的公约”ꎻ中国工会在集体谈判与保护工人权利方面作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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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９１５ ｏｆ 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
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Ｆｏｉｌ ｉｎ Ｒｏｌｌ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ｉ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２)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限ꎬ缺乏结社权将导致无法形成基于市场的工资制度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工人流动性

受到户口制度限制ꎬ因而限制了工人获得特定行政区的社会保险和其他本地居民才能

享有的福利ꎮ 因此ꎬ不具有居民身份的工人收入将低于具有居民身份的工人ꎮ”欧盟

委员会表示ꎬ上述劳工保护的缺失ꎬ将直接导致涉案产品本身劳工成本的扭曲ꎻ不仅如

此ꎬ涉案产品生产企业购入的原材料中同样可能包含扭曲的劳工成本ꎬ此种“上游扭

曲”将进一步“传导”至涉案产品中ꎮ① 在其余八起案件中ꎬ除将产业名称替换为相应

涉案产业外ꎬ八份反倾销终裁报告在文字上几乎与上述铝箔案完全相同ꎻ仅仅在“熨

衣板”案当中额外强调ꎬ此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约为 １５－３５％ꎻ②在“餐具”

案中额外强调ꎬ此行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ꎮ③

(二)劳工标准在替代国选择中的应用

“严重扭曲”的认定将导致替代国价格在反倾销调查中的适用ꎻ而在替代国选择

上ꎬ劳工标准属于欧盟调查机构的考量因素之一而非首要因素ꎮ 上文曾提及ꎬ欧盟

２０１７ 年条例曾强调替代国应当遵循相应的劳工标准ꎻ而在实践中ꎬ欧盟则在替代国选

择上首先考量如下三个因素: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被调查出口商所在国相似ꎻ该国生

产涉案产品ꎻ该国与调查相关的信息是公开可获得的ꎮ④ 如果符合以上标准的国家有

且仅有一个ꎬ则无须另行考量劳工标准问题ꎻ但如果不止一个国家符合上述标准ꎬ则应

当优先选择社会与环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家ꎮ 前一种情形的范例为自行车反倾销案ꎮ
此案当中的替代国为塞尔维亚ꎮ 此案终裁报告指出ꎬ仅有塞尔维亚一国符合全部三点

考量因素ꎬ因此ꎬ“无须分析该国的社会与环境保护标准问题”ꎮ⑤ 后一种情形的范例

则为镀层钢反倾销案ꎮ 调查机构表示ꎬ墨西哥与马来西亚均符合替代国选择的三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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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９１５ ｏｆ 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
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Ｆｏｉｌ ｉｎ Ｒｏｌｌ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ｉ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２)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ｐａｒａｓ. ９２－９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１６６２ ｏｆ 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Ｉｒｏｎ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ｉ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２)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ｐａｒａｓ.８２－８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１１９８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Ｔａｂｌｅ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Ｋｉｔｃｈｅｎｗａｒ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ｉ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２)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Ｎｏ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ꎬ ｐａｒａｓ.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０ / ３９ ｏｆ 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ｏｘｏ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ｓ (Ｐｅｒ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ｉ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２)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ｐａｒａ.
７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１３７９ ｏｆ 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Ｂｉｃｙｃｌ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Ｂｉｃｙｃｌｅｓ Ｃｏｎｓｉｇ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ꎬ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ꎬ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ꎬ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ｒ ｎｏｔꎬ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ｉ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２)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Ｎｏ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ꎬ
ｐａｒａ. １４５.



量因素ꎬ然而ꎬ之所以选择墨西哥而非马来西亚ꎬ是因为马来西亚在劳工标准方面显著

落后于墨西哥ꎮ 马来西亚仅仅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八个核心公约中的三个ꎻ而墨西哥

加入了其中的七个(除结社与集体谈判公约)ꎬ因而墨西哥应当被选做此案当中的替

代国ꎮ①

(三)劳工标准在反倾销税计算中的应用

在全部九起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中ꎬ“反倾销税计算”部分均全然未提及劳工标准

问题ꎮ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ꎬ以“替代国”方式计算的倾销幅度均已高出欧盟产业损

害幅度ꎬ因此欧盟直接适用倾销幅度计算税率即可ꎮ 然而ꎬ在欧盟对俄罗斯、美国与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尿素与硝酸铵反倾销案②中ꎬ劳工标准的作用体现得相当明显ꎮ 在

对美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反倾销税计算上ꎬ欧盟委员会强调ꎬ损害的平复需考虑

到欧盟产业如何能够抵偿其生产成本ꎬ包括遵守多边环境条约与议定书以及遵循国际

劳工组织相关公约的当前与未来成本ꎮ 其中特别强调ꎬ需将欧盟产业在反倾销税实施

期间将要遵循的劳工保护公约考虑在内ꎻ因而得出结论———以上成本将体现为非损害

性价格(ｎｏｎ－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ｐｒｉｃｅ)之外上浮 ３.７％ꎬ并最终以此为基准计算反倾销税ꎮ③ 需

说明的是ꎬ此案同时对俄罗斯相同产品课征了反倾销税ꎬ但调查机构认定俄罗斯能源

价格存在扭曲ꎬ因而适用结构价格ꎬ并以此为由主张:反倾销税应基于倾销幅度加以确

定ꎬ而不适用“从低规则”ꎻ若非如此ꎬ将无法弥补欧盟产业受到的损害ꎮ④

四　 欧盟反倾销措施实质:单边贸易手段的制度性滥用

如果仅就反倾销个案公正性来讲ꎬ劳工问题或许并不是反倾销调查的主要矛盾ꎮ

不论是在“严重扭曲”的认定、损害认定还是替代国选择方面ꎬ劳工问题更像是伴生于

其他规则的一个“附件”ꎮ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ꎬ欧盟在反倾销调查中着力强化劳

工问题ꎬ很可能意味着单边贸易手段的制度性滥用ꎮ 其以单边贸易手段为载体ꎬ而目

３９　 欧盟单边主义的新动向:反倾销规则中的“社会倾销”条款分析

①

②

③
④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６８７ ｏｆ 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９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ａｔ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ｉｒｙ Ｒｅ￣
ｖｉｅｗ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２)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ｐａｒａｓ.１１０－
１１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５７６ ｏｆ １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Ｕ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ａｎｄ Ｔｏｂａｇ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此处援引反倾销初裁报告而非终裁报告ꎬ是因为初裁报告说理更为详尽ꎬ而此案终裁报告在未实
质性变更初裁报告的前提下ꎬ没有进一步说理ꎮ

Ｉｂｉｄ.ꎬ ｐａｒａｓ. １９７－２０１ꎬ ２６０.
Ｉｂｉｄ.ꎬ ｐａｒａｓ. ５９ꎬ ７３ꎬ ２６１－２６２.



的在于非贸易目标ꎮ 结合欧盟近 ２０ 年来反倾销调查实践的分析可知ꎬ欧盟反倾销规

则的最新变革与最新实践ꎬ很大程度上将反倾销调查的价值重心从传统的“出口商价

格歧视行为”转移至“国家间制度对抗”ꎮ

在规则文本层面ꎬ此种价值重心转移体现在同一规则的功能变迁上ꎮ 上文所述的

“严重扭曲”全部规则实际上在 ２０１６ 年及以前的欧盟反倾销规则中即已存在ꎬ只是彼

时该规则尚作为“市场经济待遇”标准ꎮ 从规则功能层面分析ꎬ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待

遇”问题是欧盟对企业的评判ꎬ而“严重扭曲”问题是欧盟对出口国的评判ꎬ此种同一

规则的功能转向提供了欧盟反倾销制度设计价值转型的第一个证据ꎮ

不仅如此ꎬ在实践层面ꎬ欧盟也同样体现出对出口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寻常的关

注ꎮ ２０１６ 年及以前版本的“市场经济待遇”认定标准中同样强调“公司关于价格、成

本、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动投入在内、产出、销售和投资均根据反映供求关

系的市场信号进行”ꎮ① 然而ꎬ在 ２０１６ 年及以前的绝大多数反倾销调查中ꎬ欧盟调查

机构均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对劳工问题的讨论ꎮ 而极少数在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上论

及劳工问题的案件ꎬ也仅仅简单提及ꎬ被调查国的雇佣与劳工条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ꎬ

且出口商完全拥有雇佣与解雇员工的自由ꎮ② 不仅如此ꎬ具体到欧盟对华反倾销ꎬ目

前尚无资料表明ꎬ中国曾有企业因劳工问题被拒绝给予市场经济待遇ꎮ 鉴于 ２０１７ 年

前后中国劳动者保护水准并不存在显著下滑ꎬ中国劳工问题在定性上出现剧变的唯一

原因ꎬ只能是审视者的视角与标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ꎮ

从这一意义上讲ꎬ欧盟单边贸易手段本质上是以政治道德为由ꎬ对不符合其理念、

且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阻碍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ꎮ 而此种做法在 ２０１９ 年以来反复出

现ꎬ足以构成单边贸易手段的制度性滥用ꎮ 劳工标准在实践中不仅会落实为对一国加

入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情况的审视ꎬ以及对该国政治经济制度方方面面的评判ꎻ而

且会体现为以欧盟劳工标准为纲、对他国劳工保护情况的单方面审视、评判乃至制裁ꎮ

４９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①

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ｕｍｐ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７(ｃ)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９５４ / ２００６ ｏｆ ２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Ｐｉ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ｂｅｓꎬ ｏｆ Ｉｒｏｎ ｏｒ Ｓｔｅｅｌ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 Ｒｏｍａｎｉａ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ｐａｒａ. １１４.



而此种评判与制裁ꎬ除了在政治上服务于欧盟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遏制之外ꎬ①其根本

目标仍然在于欧盟本身的贸易利益与产业保护ꎬ而非以贸易手段提升国际劳工保护水

准ꎮ 对此最为有力的证据ꎬ当属欧盟在其官方网站所做的陈述:将社会与环境考量纳

入反倾销新规则中ꎬ目标在于“保证欧盟的高标准不至于导致欧盟产业处于不利地

位ꎮ”②事实上ꎬ即便是在欧盟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两份反倾销新规则中ꎬ也完全没有出现

哪怕是宣示性的“以贸易手段促进国际劳工保护”字样ꎮ

鉴于劳工保护并非欧盟“社会倾销”条款的立法初衷ꎬ因此ꎬ对此评判的重心也并

不在于贸易与劳工保护的价值冲突ꎬ而应当是单边贸易手段能否为当前多边规则所接

受ꎬ以及单边手段是否会对当前贸易与劳工议题一贯的双边进路产生不利影响ꎮ 上述

分析将有助于评判“社会倾销”条款的合法性问题ꎬ也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

对策选择ꎮ

五　 “社会倾销”条款对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影响分析

(一)多边视角下的劳工规则合法性评析

“社会倾销”规则借用反倾销手段完成了对“贸易与劳工”议题的推进ꎬ其合法性

自然要受到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规制ꎮ 从多边视角对“社会倾销”规则合法性的评

述ꎬ也将分为两个层面:其一ꎬ在个案层面ꎬ能否通过对上述十起欧盟反倾销裁决的逐

一或“打包”诉讼ꎬ对欧盟反倾销的个案合法性提出挑战? 其二ꎬ在规则层面ꎬ能否通

过对“社会倾销”条款乃至于“严重扭曲”条款的“本身违法”之诉ꎬ彻底摆脱欧盟反倾

销新规则的不利影响?

(１)欧盟劳工条款个案违法性评析

５９　 欧盟单边主义的新动向:反倾销规则中的“社会倾销”条款分析

①

②

欧盟此次规则修订ꎬ在时间上直接承接了反倾销国际规则的一次重要变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非市场经济条款” 于 ２０１６ 年底失效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欧盟官方网站在关于其最新反倾销条例的新闻中
表示ꎬ此次贸易救济规则文本修订虽然在 ２０１７ 年做出ꎬ但早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欧委会就已提出“关于存在严
重市场扭曲的国家倾销计算新方法”ꎬ但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与欧委会直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才就文本具体内容达
成一致ꎮ 此次规则修订因而在时间上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失效存在承继关系ꎮ 不仅如此ꎬ此次规则修
订的政治目标在于通过贸易救济手段革新ꎬ对中国持续进行遏制ꎮ 从目的上讲ꎬ此新闻中明确论及ꎬ这次法律修
订的目标在于保证“欧盟拥有贸易救济工具”以对抗“国家导致的扭曲”ꎮ 该新闻同时援引了欧盟贸易委员马尔
姆斯特伦的发言:“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产业不受进口产品的不公平竞争ꎬ尤其是来自国家干预导致经济严重扭
曲的国家的产品ꎮ”考虑到新闻中同时将针对中国发布的国别报告称之为“关于国家导致扭曲的国别报告”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ｕｃｈ Ｓｔａ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ꎬ此次贸易救济规则修订无疑将中欧贸易对抗作为重要目标ꎮ
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ＥＵ Ｐｕｔ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ꎬ”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ｐｒｅｓｓ / ｉｎｄｅｘ.ｃｆｍ? ｉｄ ＝ １７７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ꎮ

“ＥＵ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ｅｓ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ꎬ”２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
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ＭＥＭＯ＿１８＿３９６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对欧盟“社会倾销”认定的合法性进行挑战ꎬ首先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资成本扭

曲”的认定ꎬ即欧盟是否有权以“严重扭曲”的存在为由ꎬ采用结构价格计算正常价值ꎮ
结合当前司法实践ꎬ欧盟可能采用的合法性辩护进路主要包括两种:其一是适用«反
倾销协定»第 ２.２.１.１ 条关于使用“合理反映与被调查产品有关的成本记录”的规定ꎻ
其二是适用«反倾销协定»第 ２.２ 条“交易并未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做出”或“特殊市场

情况的存在”“导致无法进行适当比较”的规定ꎮ
上述第一种进路———“市场扭曲”足以导致出口商的记录无法“合理反映与被调

查产品有关的成本”ꎬ因而需使用结构价格ꎮ 这实际上是欧盟在印尼①与阿根廷②诉

欧盟生物柴油案中提出的主张ꎮ 然而ꎬ此种主张已为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明确否定ꎮ
根据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的上诉机构报告ꎬ“合理反映”一词应当是指生产商或

出口商的记录是否与生产和销售真实相关ꎬ而非如欧盟所主张的在不存在扭曲的情况

下应有的成本ꎮ③ 因此ꎬ欧盟未来继续使用该理由为其反倾销措施辩护的可行性并不

强ꎮ
对于第二种进路ꎬ较之于“正常贸易过程”条款ꎬ欧盟更可能援引“特殊市场情况

的存在导致无法进行适当比较”这一条款为其反倾销规则辩护ꎮ 这是因为ꎬ欧盟证明

“交易并未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做出”并不容易ꎮ 在 ＷＴＯ 司法实践当中ꎬ“正常贸易过

程”一词仅仅用于形容涉案产品本身ꎬ而从未用于描述生产涉案产品所需的原材料、
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交易是否“正常”ꎮ④ 鉴于欧盟无法证明“严重扭曲”的存

在足以导致被调查方国内不存在任何以市场为导向的正常商事交易ꎬ欧盟援引此条款

的可行性并不强ꎮ
比较而言ꎬ欧盟证明“严重扭曲”属于“特殊市场情况”相对容易ꎮ 在 ＷＴＯ 司法实

践当中ꎬ唯一一起对“特殊市场情况”问题进行审查的案例———印尼诉澳大利亚 Ａ４ 纸

反倾销案ꎬ赋予了反倾销调查机构高度裁量权ꎮ 在此案中ꎬ印尼先后提出ꎬ如果某项生

产要素同时应用于国内销售与出口产品的生产ꎬ或者某种情形是由于政府干预或补贴

引发ꎬ则此种情形不应包含在“特殊市场情况”之中ꎮ 然而ꎬ该案专家组一再强调ꎬ何
种情形构成特殊市场情况需根据个案事实逐一分析ꎮ⑤ 此外ꎬ在反倾销规则无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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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况下ꎬ印尼并无法律依据证明上述情形无法构成特殊市场情况ꎮ① 从这一角度

来讲ꎬ假设欧盟主张“社会倾销”问题足以构成“特殊市场情况”ꎬ且足以引发结构价格

的应用ꎬ对此的反驳将极其困难ꎮ 毕竟ꎬ劳工保护水准问题与上述印尼的主张极为类

似ꎬ既属于“同时对国内销售与出口产品生产产生影响”ꎬ也属于“政府干预引发的情

形”ꎮ 在争端解决机构没有彻底摆脱澳大利亚 Ａ４ 纸案推理方式的前提下ꎬ否定“特殊

市场情况”的存在并无更优的法律路径ꎮ

然而ꎬ不论是“特殊市场情况”还是“交易并未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做出”ꎬ欧盟以此

为由适用结构价格还必须满足«反倾销协定»第 ２.２ 条当中的另一条件:上述两种情形

足以导致国内市场价无法用于适当比较ꎮ 这一问题在印尼诉澳大利亚 Ａ４ 纸反倾销

案中同样进行了论述ꎮ 该案专家组认为ꎬ特殊市场情况的存在并不自动导致国内市场

价与出口价无法进行适当比较ꎮ 反倾销调查机构必须对此加以证明ꎮ② 尤其是在某

一要素价格走低同时影响到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的情况下ꎬ更是需要根据每个市场的

竞争情况、成本与价格的关系等因素进行个案分析ꎮ③ 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同样属于

“同时影响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的要素价格、且任何一国劳动法均不可能对出口商

与国内销售商区别对待ꎬ欧盟如何证明涉案产品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无法进行适当比

较将颇具难度ꎮ

一旦“严重扭曲”问题被证明违法ꎬ欧盟反倾销税计算方式的违法性也同样得以

证明ꎮ 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专家组报告曾表明ꎬ在欧盟对“倾销”的认定违反了

«反倾销协定»第 ２ 条的情况下ꎬ依照错误方式(结构价格)得出的倾销幅度一旦被用

于反倾销税的计算ꎬ就将同时违反«反倾销协定»第 ９.３ 条关于“反倾销税不得高于倾

销幅度”的规定———此处的倾销幅度ꎬ是指以正确、合法的方式计算出的倾销幅度ꎮ④

基于这一思路ꎬ一旦“严重扭曲”问题被证明违法ꎬ欧盟以此为由拒绝适用“从低规

则”ꎬ其违法性不言自明ꎮ

除欧盟“严重扭曲”规则项下的“劳工条款”和“从低规则”问题之外ꎬ欧盟反倾销

规则中的其他数项改革ꎬ均难以在 ＷＴＯ 规则项下挑战成功ꎮ 关于期中复审问题ꎬ«反

倾销协定»第 １１ 条仅仅进行了一般的程序性规定ꎬ并未禁止调查机关主动提起期中

复审ꎻ而对于期中复审的目的ꎬ此条款也仅仅论及“反倾销税是否必要”“损害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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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生”等问题ꎮ 因此ꎬ欧盟基于劳工标准变革而主动提起期中复审ꎬ这本身并不

违反 ＷＴＯ 反倾销规则ꎮ 在替代国选择与出口商价格承诺上ꎬ鉴于 ＷＴＯ 规则对此的

规定也相对笼统ꎬ且并不禁止调查方在有多个替代国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劳工

标准较高者ꎬ因此此问题并无提出挑战的法律基础ꎮ

(２)欧盟劳工条款本身违法性评析

尽管针对欧盟“社会倾销”实践的个案诉讼可能成功ꎬ针对欧盟反倾销新规则的

“本身违法”之诉却不易获胜ꎮ 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专家组报告中曾论及ꎬ阿根

廷能够证明涉案欧盟法律“能够以违反 ＷＴＯ 规则的方式实施”远远不够ꎻ在阿根廷无

法证明“不能以符合 ＷＴＯ 规则的方式实施”的情况下ꎬ专家组无法裁定该规则本身违

法ꎮ① 因此ꎬ尽管欧盟在对华全部九起反倾销案件中均以相同的文本表述认定劳工问

题足以构成严重扭曲ꎬ但这仍然无从证明ꎬ欧盟反倾销新规则将“必然”引发未来反倾

销调查当中相同的认定ꎮ 对欧盟反倾销规则的“本身违法”论证也因而变得十分困

难ꎮ

(二)双边条约中的劳工条款发展前景预测

欧盟反倾销新举措对当前国际经贸秩序最直接的影响当属贸易壁垒的增加ꎬ而更

为长远的影响ꎬ将是与纳入了“劳工”章节的 ＦＴＡ 产生联动效应ꎮ 之所以是“联动”而

非“替代”ꎬ是因为同样是 ＦＴＡ 当中劳工章节的坚定支持者ꎬ欧盟的态度或许没有美国

那样激进ꎮ 从欧盟的角度来讲ꎬ其反倾销措施将有效补足欧盟模式 ＦＴＡ 的缺陷ꎻ而美

国一旦积极借鉴欧盟反倾销立法ꎬ也将进一步扩充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强制执行力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模式下的 ＦＴＡ 对劳工条款的落实效果并不显著ꎬ且因其选择性执

法而被诟病ꎮ 欧盟最新缔结的 ＦＴＡ 中ꎬ普遍包含“劳工”章节或“可持续发展”章节ꎬ

这似乎与美国 ＦＴＡ 缔结动向并无差异ꎻ然而ꎬ与美国不同的是ꎬ欧盟 ＦＴＡ 中的“劳工”

章节强制执行力实际相当微弱ꎮ② 例如ꎬ在«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ＣＥ￣

ＴＡ)中ꎬ就专为“劳工”章节规定了理论上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争端解决程序ꎬ③但该争

端解决程序即便认定一方违反了“劳工”章节也仍然不能引发制裁、中止减让等任何

法律后果ꎮ④ 此外ꎬ欧盟模式还可能通过其“根本条款”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更加迂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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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贸易与劳工问题关联ꎮ 自 １９９２ 年始ꎬ欧盟订立的全部 ＦＴＡ 均将人权条款(其中包

含劳工问题)界定为“根本条款”ꎬ并将对此的“严重与实质性违反”作为整体终止 ＦＴＡ
的条件ꎮ 从效果上讲ꎬ欧盟也的确多次启动这一根本条款ꎬ但至今为止ꎬ此条款的启动

仅针对弱国、穷国ꎬ且启动原因多为政变、大选等政治原因ꎮ 欧盟至今尚未真正因某国

劳工保护问题而单方面终止 ＦＴＡꎮ 这也被学者指责为“利益驱动型执法”ꎮ①

从这一角度来讲ꎬ欧盟反倾销立法从两方面改变了当前欧盟 ＦＴＡ 的进路:其一ꎬ
反倾销调查天然地具有域外效力ꎬ且无须国家间司法程序即可达成制裁效果ꎬ这大幅

度扩张了劳工议题的强制执行力ꎮ 不仅如此ꎬ欧盟反倾销调查理论上可以无差别适用

于弱国与强国ꎬ而欧盟实践也足以表明ꎬ其对社会倾销条款的实施不仅以中国为首要

对象ꎬ也并不回避对美国的适用ꎮ 其二ꎬ欧盟反倾销立法根本上改变了当前贸易与劳

工议题只能通过国家间合意缓慢推进的格局ꎮ 毕竟ꎬ当前唯一能够落实贸易与劳工议

题的渠道———双边贸易条约即便是缔约一方迫于压力或基于贸易利益签订的ꎬＦＴＡ 本

身也仍旧是国家间合意形成的契约ꎻ其中出现何种尺度的劳工条款(如纳入多少国际

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劳工条款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至少具有全部缔约国间的共识ꎮ
然而ꎬ欧盟反倾销调查无疑是以欧盟已采纳的与未来将要采纳的劳工标准为纲ꎬ对被

调查国进行评判ꎮ 此种对劳工标准的单边推进ꎬ无疑将彻底改变劳工标准作为国际软

法的“硬化”方式ꎮ
欧盟在劳工问题上的单边进路也极有可能被美国效仿ꎮ 美国当前在双边层面推

进贸易与劳工议题的手段相对于欧盟更加激进ꎬ但效果却未必完全如美国所愿ꎮ 美国

通过 ＦＴＡ 推进劳工议题的最新动向ꎬ主要表现在进一步增加劳工标准的强制力ꎮ 举

例来讲ꎬ在 １９９４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副产品———«北美劳工合作协议»当中ꎬ虽
列举了国际劳工组织各项原则与 １１ 项劳工标准ꎬ但其中只有 ３ 项可以通过贸易制裁

强制执行ꎮ 自此之后ꎬ美国不断将劳工问题写入自由贸易协定并逐步扩大标准与强制

执行的范围ꎬ而最新一部 ＦＴＡ 则是升级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

定»ꎮ② 其中全部纳入了国际劳工组织 １９９８ 年宣言中的 ８ 项核心劳工标准ꎬ并在 ＦＴＡ
文本当中规定了劳工争端解决程序与救济措施ꎮ 而美国也的确于 ２０１０ 年正式提起世

界首例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议案ꎬ根据«美国－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提出仲

裁请求ꎬ主张危地马拉未能有效执行其国内劳动法的行为影响了两国间贸易ꎮ 不仅如

此ꎬ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美国与巴林之间也根据«美国－巴林 ＦＴＡ»展开了劳工问题审议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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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从美国对劳工问题的司法进程来看ꎬ上述举措效果未必符合美国的预期ꎮ

即便是全世界唯一一起诉诸司法程序的劳动问题仲裁ꎬ此案于 ２０１７ 年作出的仲裁裁

决也仍然以美国败诉告终ꎮ 仲裁庭认为ꎬ危地马拉政府的确存在诸如未能有效执行法

院与劳工保护相关的判决、劳动法院存在渎职现象、没有严格执行劳动法三个问题ꎻ然

而ꎬ根据美国缔结的 ＦＴＡꎬ上述劳工保护问题只有在“对贸易产生了影响”的情况下才

会引发法律后果ꎮ 此案仲裁庭至多能够认定危地马拉政府在个案当中存在不当举措ꎬ

而无法认定该国企业因而享有了出口竞争优势ꎮ①

上述分析表明ꎬ美国通过双边渠道推进劳工议题成效并不显著ꎮ 正是基于此ꎬ通

过反倾销调查对劳工议题进行单边推进ꎬ将对美国具有毋庸置疑的吸引力ꎮ 近年来ꎬ

美国也的确一再强调劳工议题在贸易救济当中的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美

国商务部发布的«作为非市场经济的中国状况备忘录»ꎬ将“工资水平在多大程度上由

劳资双方的自由谈判决定”作为评判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的标准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美国向 ＷＴＯ 提交的«总理事会关于‹市场导向条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的

决定»中ꎬ“市场导向条件八项标准”的第三条ꎬ也同样是“资本、劳工、技术和其他要素

价格由市场决定”ꎮ② 虽然美国上述规定更加强调“工资的市场导向性”而非更加抽象

的劳工标准ꎬ因而有别于美国在 ＦＴＡ 中的主张ꎻ但这并不妨碍其同时适用两条路径、

共同扩展劳工议题的强制执行力ꎮ

六　 贸易与劳工议题的最新推进与对策分析

对中国而言ꎬ欧盟反倾销新规则首当其冲的问题或许是其“严重扭曲”条款ꎻ然

而ꎬ在 ２０２０ 年经济变局中ꎬ较之于具体规则之争ꎬ贸易与劳工议题会因其政治意味而

引发长期影响ꎮ 因此ꎬ针对欧盟反倾销新规则中的“社会倾销”条款ꎬ中国的对策也将

从规则层面与理念层面分别入手ꎮ

从规则层面来讲ꎬ上述“社会倾销”条款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应对欧盟反倾销调查

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弱化ꎮ 这不仅仅是因为“劳工条款”是认定“严重扭曲”的部分要

素ꎬ因而对其单独进行驳斥效果并不显著ꎻ更是因为欧盟反倾销规则的最新修订已整

体缩减了企业的防范空间ꎮ 一方面ꎬ欧盟以“严重扭曲”规则取代 ２０１６ 年版“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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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款的同时ꎬ也取消了涉案企业单独申请市场经济待遇的渠道ꎻ另一方面ꎬ即便

中国企业仍然存在自证其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可能ꎬ在现行规则之下也难以完成举

证ꎮ 与“严重扭曲”规则的其他条款类似ꎬ欧盟对其中“劳工条款”的具体阐释是针对

中国国家层面的政策、法律乃至于制度而言ꎬ而非针对个别企业而言ꎮ 欧盟九起对华

反倾销案例均强调中国户籍制度、工会制度等宏观要素ꎬ而非涉案企业本身是否雇佣

童工、是否强迫劳动等微观要素ꎮ 因此ꎬ至少在现行“严重扭曲”规则项下ꎬ中国企业

即便已遵循 ＳＡ８０００ 等社会责任标准ꎬ也无力改变欧盟在劳工问题上对“严重扭曲”的

认定ꎮ

企业层面的救济缺失ꎬ意味着此问题必然只能从国家的角度加以处理ꎮ 中国目前

最佳的救济渠道当属在 ＷＴＯ 司法实践的基础之上ꎬ寻求“一揽子”解决欧盟“严重扭

曲”问题的可能性ꎮ 此处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不等同于起诉欧盟反倾销新规则本

身违法ꎬ而是着力强化“特殊市场情况”与“适当比较”之间的关联ꎮ 一方面ꎬ上文分析

已经表明ꎬ此问题是欧盟反倾销措施在法律上最为薄弱之处ꎮ 另一方面ꎬ此种主张将

有助于中国彻底摆脱«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的“替代国价格”逻辑ꎮ 该条仅仅提及“如

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ꎬ则该

ＷＴＯ 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ꎮ”此条款不

仅具有“市场经济条件”这一政治性极强的措辞ꎬ而且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中国生

产商ꎮ 与之相对ꎬ强调«反倾销协定»第 ２.２ 条当中的“适当比较”规则ꎬ实际上回避了

“市场经济”“市场扭曲”等难以通过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解决的政治性议题ꎻ同

时ꎬ欧盟作为反倾销调查方将负有对“适当比较”问题的举证责任ꎮ 而对于这一问题ꎬ

中国完全可以摆脱在“非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势单力薄ꎬ联合一切可能被认定为市场

扭曲的国家共同对抗欧盟ꎮ

在规则层面之外ꎬ中国同样有必要在理念层面与欧盟反倾销调查新动向中的单边

主义进路进行对抗ꎮ 欧盟的上述最新动向ꎬ实际上已经对国际治理产生了理念上的挑

战ꎮ

一方面ꎬ此种理念上的挑战体现为欧盟以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为基础ꎬ对国际

法与政治道德间关系进行曲解ꎮ 政治是多元的ꎬ政治道德领域也存在着多元化的争

论ꎮ 这在劳工保护领域ꎬ最直接地体现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权利的偏好与发达国家对

政治权利的偏好之间的争论ꎬ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孰先孰后的争论ꎮ 欧盟从其自

身政治经济利益出发ꎬ对反倾销规则进行了有利于其的解读ꎬ并以其推崇的政治道德

作为行为合法性依据ꎻ然而ꎬ这并不意味着政治道德应当侵入 ＷＴＯ 反倾销规则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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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范畴ꎬ更不应取代一元性的法律规则发挥功用ꎮ

另一方面ꎬ欧盟对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单边推进ꎬ直接冲击了国际法“以诺为则”的

渊源特质ꎮ 不论是贸易与劳工议题在多边层面难以取得进展ꎬ还是在双边层面缓慢推

进ꎬ这两种造法方式实际上均体现了国家承诺在国际法效力形成中的至高地位ꎮ 国际

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或许具有习惯国际法的地位ꎬ但其是否能够约束非缔约国ꎬ是否

意味着自认为“守法”一方有权对“违法”方进行单边制裁却仍有疑问ꎮ 此问题即便在

支持“人道主义干涉”的罗尔斯正义理论当中都未必能够获得支持ꎬ也显然与国际法

“平位法”的特性背道而驰ꎮ

基于以上两点挑战ꎬ在双边层面ꎬ中国反对的不应是将贸易与劳工问题挂钩ꎬ而是

将劳工问题作为单方贸易制裁的手段ꎮ 大量学者著述均表明ꎬ中国目前在 ＦＴＡ 谈判

中并不排斥劳工条款ꎬ且除了国际劳工组织极少数政治色彩浓郁的核心公约之外ꎬ也

的确具有在劳工议题上进行双边合作的国内制度与法律准备ꎮ① 然而ꎬ在学界同样能

够达成共识的是ꎬ中国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应当拒绝 ＦＴＡ 中与劳工问题相关的强制

性争端解决条款ꎮ② 这当然不意味着中国将拒绝履行条约承诺ꎬ而是意味着ꎬ中国更

倾向于通过合意达成清晰、确定的劳工条款ꎬ且愿意接受此种条款带来的国家义务ꎬ而

不愿将此交由法律的外在观察者或内在参与者加以解构ꎬ进而触发“意识形态角

斗”ꎮ③ 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ꎬ在多边层面ꎬ中国应坚决反对将劳工问题纳入«反倾销

协定»的改革范畴ꎮ 鉴于 ＷＴＯ 成员至今仍无法就劳工问题应如何引入贸易达成一

致ꎬ在此种严重欠缺国家间合意的情形之下ꎬ任何将“社会倾销”条款写入«反倾销协

定»的主张都只会是霸凌主义的再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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